关于招商项目行业划分标准的说明

项目库规模的不断增大，对项目的查询索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为此，组委会会务部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标准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及说明），划分项目的行业。即分为：

A 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         B 采掘业

C 制造业          D 电力、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

E 建筑业          F 地质勘查业、水利管理业

G 交通运输、仓储及邮电通信业

H 批发和零售贸易、餐饮业

I 金融、保险业          J 房地产业

K 社会服务业           L 卫生、体育和社会福利业

M 教育、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

N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

O 国家机关、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    P 其他行业

对于如何划分，国家统计局有较为详细的说明，详细资料可上国家统计局网站查询：http://www.stats.gov.cn/tjbz/gjbz/hyfl.doc
或向组委会会务部展务组吴鸿军索取：
电话：0592-5066397，5362075

传真：0592-5063015

E-mail：ciipc25@chinafair.org.cn

